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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政办发〔2012〕114 号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衢江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

城乡医保），有效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根据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工作要求及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关于开展

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

号）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 2013 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作如下调整： 

一、 调整筹资标准 

城乡医保人均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440 元，其中个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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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元，财政补助 290 元（若省市另有文件规定，按规定执行）。 

二、调整待遇标准 

（一）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 

1．区内乡镇定点医疗机构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 40％； 

2．区外公立性定点医疗机构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 20％。 

3．参保人员年度内政策范围内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最高累

计支付限额为 2000 元。 

（二）住院医疗费用报销。 

1．区内乡镇医疗机构住院起付标准以上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报销 80％； 

2．区内区级医疗机构住院起付标准以上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报销 75％。 

3．在校生住院起付标准以上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80％。   

4．参保人员年度内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包括特殊

病门诊医疗费用）最高累计支付限额为 15 万元。 

三、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

病患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可

进一步放大保障作用，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是对

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 

（一）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安排；坚持政府主导，

专业运作；坚持责任共担，持续发展；坚持因地制宜，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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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来源。提高年度筹资标准，从城乡医保基金划出

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基金有结余的可利用结余筹

集大病保险资金。 

（三）承办方式。政府将城乡医保基金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

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大病保险，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单独建

帐、封闭运行的风险自担型方式承办大病保险，承办机构自负盈

亏、自担风险。 

（四）保障水平。特殊病种参保人员政策范围内年累计住院

医疗费用自付 1 万元以上部分按 50％给予再补偿。 

本通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在校生自 2013 年 9 月 1

日开始，原管理办法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区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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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 


